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不良资产要约邀请公开竞价邀请函
资产包编号：（2011_1）
2011年11月8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以下简称“东方石家庄办”）拟通过要约邀请公开竞价的方式向境内投资人打包出售原贷款银行为中国银行的损失类不良资产。
特别提示：东方石家庄办本次拟转让资产包系东信联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信联合”）的委托资产。东方石家庄办作为受托方有权签署本次交易相关文件及以东方石家庄办的名义向注册投资人发放、接收相关交易文件，但资产转让合同及单户资产转让协议由东信联合签署。
东方石家庄办聘请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君泽君”）担任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
I. 资产包描述
（单位：百万元）
	资产包编号
	资产包名称
	借款人户数
	未偿本金余额（人民币百万）

	2011_1
	中行损失类
	1276
	4642


注：以上本金余额的截止日为2011年9月30日
请注意，最终资产包的组成及规模可能会有所调整，请注意通知。
II. 交易流程及时间表
	日 期
	主 要 内 容

	11月7日（星期一）
	在省级以上报纸及公司网站同时发布竞价公告

	11月8日（星期二）
	发布不良资产要约邀请公开竞价邀请函

	
	投资人注册开始（提交已签署的参与公开竞争性交易意向书、保密协议和电汇确认书）

	
	开放相关档案资料，注册投资人尽职调查与问答开始

	
	发布资产转让协议草稿

	
	发布报价指引

	11月25日（星期五）
	注册投资人对资产转让协议提出意见截止

	12月2日（星期五）
	发布资产转让协议终稿

	
	注册投资人问答截止

	12月15日（星期四）
	注册投资人支付竞价保证金截止

	12月16日（星期五）
	要约邀请公开竞价报价日

	
	选择合格投资者，签署资产转让协议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预计的交易时间表如有变化，我们将另行提前通知。
III. 投资人注册
有意参加本次要约邀请公开竞价的交易对象（以下称“投资人”），须为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自然人或在中国境内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投资人不得为下列人员：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东信联合及东方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企业管理层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工作人员及其他关联人等。
为成为注册投资人，投资人须完成下列注册要求：
· 向东方石家庄办提交经适当授权签署的要约邀请公开竞价参与意向书(附件一)
· 向东方石家庄办提交已签署的保密协议(附件二)
· 支付注册费并提交已签署的电汇确认书（附件三）
请于交易时间表规定的开始日2011年11月8日（交易时间表中的日期）早上 9:00 时（北京时间）起将上述文件的经签署原件文本通过经授权的专人提交或通过特快专递邮寄方式送至如下地址（“注册文件接收地址”）。传真文件一律不予接受。
	注册文件接收地址：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山西路83号东方大厦20层
	邮政编码：050000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石家庄办事处
	电话：0311-88611649  88611809

	收件人：白宇勃  苏云其
	电邮：suyunqi@coamc.com.cn


投资人须按照本公告所附格式文本填写并适当签署上述文件，东方石家庄办拒绝任何投资人对上述文件发表意见或作出任何修改。东方石家庄办对该保密协议的修改单独享有无可争辩的权利。
有意参加本次交易的投资人应尽早提交规定的全部文件。在注册首日提交注册文件并支付注册费的投资人将在当日得到资产信息资料、投资人审阅文档,东方石家庄办将在稍后提供资产转让协议草稿、要约邀请公开竞价须知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于在较晚时间完成注册的投资人，可能会延迟取得交易信息和相关文件，但该等延迟将不会导致交易时间表的变动。
在约定的时间，供投资人阅读文档将只发放给每一个成功注册并获得报价资格的投资人或其授权代表。除非事先得到投资人的通知，供投资人阅读文档将不发放给单独前来的代理人或服务供应商。
请各位投资人注意，前往东方石家庄办注册时，务必在注册所需文件上填写清楚投资人的全称。而且，签署《要约邀请公开竞价参与意向书》的人应取得适当的授权，且该签字人应为参与竞价时在报价书上签字之人。
此外，东方石家庄办有权在需要的情况下要求投资人提交其他资料。
IV． 注册费
有意参与本次要约邀请公开竞价的投资人应根据交易时间表的规定于2011年11月8日上午9：00时（北京时间）起按如下标准支付相应的注册费，该项费用电汇指引载于附件三。
	资产包编号
	注册费（单位：元）

	2001_1
	20000


投资人应以人民币支付注册费。
需要注意的是，该项费用在任何情况下不予退还，不可抵减买受人的买价，也不可作为押金退还给未成交的竞买人。
   V. 投资人尽职调查规则和程序
每一位注册投资人及其授权代表必须同意遵守下列尽职调查规则和程序：
· 注册投资人应严格履行《保密协议》的规定。
· 所有注册投资人、注册投资人的代理人和顾问均不得与资产包中所包含的任何贷款项下的任何借款人、保证人、抵押人、质押人或其他义务人及其雇员就本交易资产包或本交易的有关事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此外，关于本次交易资产包或本交易的所有询问和沟通事宜，都应通过在本须知中指定的东方石家庄办进行。
· 注册投资人可以进行不进入抵押物的非打扰性的视觉调查（例如路过调查），或者进行不逾越抵押物公共开放部分（例如在酒店的大厅或零售网点和购物中心的公共开放区域）的检查。在进行视觉调查过程中，注册投资人或其顾问、代理或协议方不允许与债务人或抵押品的所有者或使用者进行任何联系或披露其进行上述调查的意图和目的。
· 东方石家庄办可随时修改或者增加规则和程序。任何对上述规则和程序的违反可能导致注册投资人失去参与本次交易的资格，和/或导致东方石家庄办向法庭要求注册投资人给予赔偿。
· 每当注册投资人聘请新的顾问或咨询公司时，都必须以书面的方式将此信息向东方石家庄办披露。在此谨提醒注册投资人，注册投资人对其向第三方顾问和/或其他代表提供的与本次交易相关的保密信息负有保密的责任。
· 注册投资人支付的专业尽职调查分析、审阅和递交报价书等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专业顾问、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阅投资人阅读文档和其它尽职调查费用和支出，须由注册投资人（包括报价胜出者）自行承担。在任何情况下，东方石家庄办都不承担上述费用，也不承担由此带来的其他责任。
    VI.其他事项
本公告不构成出售上述资产包的承诺。投资人可根据东方石家庄办提供的要约邀请公开竞价须知及资产转让协议所列条件及条款出价购买上述资产包，在东方石家庄办与赢得此次交易的投资人签署资产转让协议终稿之前，东方石家庄办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顾问均不对任何潜在投资人、注册投资人或符合交易资格的投资人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
最后，东方石家庄办要求在本次交易期间，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任何沟通函件，无论口头还是书面，均应直接通过东方石家庄办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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